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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8314662][bookmark: _Toc492632707]模拟清算咨询报告声明

本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是在评估专业人员对纳入咨询范围的资产进行了认真的核实、评定估算等必要咨询程序的基础上做出的，针对本咨询报告，特作如下声明：
1、 委托人或者其他咨询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本咨询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咨询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咨询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咨询报告的，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2、 本咨询报告仅供委托人、模拟清算咨询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咨询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咨询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本咨询报告的使用人。
3、 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提示咨询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咨询结论，咨询结论不等同于咨询对象可实现价格，咨询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咨询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4、 咨询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方、被咨询单位（或者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咨询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image: 评估报告内页页眉.jp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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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6、 评估专业人员与咨询报告中的咨询对象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7、 评估专业人员对咨询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对咨询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未进行查验，此事宜已提请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注意，固无法对咨询对象的法律权属真实性做任何形式的保证，本次咨询以所涉及的权属资料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为假设前提条件。
8、 咨询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咨询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咨询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咨询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咨询结论的影响。
9、 出具的咨询报告及其所披露的咨询结论仅限于咨询报告载明的咨询目的，仅在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限内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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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摘要
2021-1-QT0167号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拟了解项目收益情况事宜所涉及的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收益情况进行了模拟清算咨询。
本次咨询对象为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咨询范围为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的模拟总收入、模拟总成本及项目公司股权价值；咨询的价值类型为清算价值；咨询基准日为2021年6月28日。
截至咨询基准日，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的净利润咨询结果为：人民币26,616,227.08元，股权价值的咨询结果为：人民币75,351,521.20元。 
（转下页）


咨询结果汇总表
	项目
	行次
	金额（元）

	一、营业收入（不含税）
	1
	1,055,711,069.01

	减：营业成本（2=3+4+5）（不含税）
	2
	950,544,251.89

	其中：土地款
	3
	154,100,000.00

	契税及印花税
	4
	4,700,050.00

	直接成本
	5
	791,744,201.89

	税金及附加（6=7+8+9）
	6
	3,017,109.18

	其中：附加税
	7
	2,448,681.15

	印花税
	8
	568,428.03

	土地增值税
	9
	-

	期间费用
	10
	66,661,405.17

	资产减值损失
	11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
	-

	投资收益
	13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4
	-

	二、营业利润（15=1-2-6-10-11+12+13）
	15
	35,488,302.77

	加：营业外收入
	16
	-

	减：营业外支出
	17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8
	-

	三、利润总额（19=15+16-17）
	19
	35,488,302.77

	减：所得税
	20
	8,872,075.69

	四、净利润（21=19-20）
	21
	26,616,227.08

	五、股权价值
	22
	75,351,521.20


评估专业人员对咨询过程中发现的瑕疵事项作了特别事项说明，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咨询报告的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限自咨询基准日起一年，即从咨询基准日2021年6月28日起至2022年6月27日止。
本咨询报告日为2021年7月8日。
以上内容摘自咨询报告正文，欲了解本咨询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咨询结论，应当认真阅读咨询报告正文。
[bookmark: _Toc492632709]

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正文
2021-1-QT0167号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按照必要的程序，对拟了解项目收益情况事宜所涉及的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的模拟总收入、模拟总成本及项目公司股权价值在2021年6月28日的清算价值进行了模拟清算咨询。现将咨询情况报告如下。
1、 [bookmark: _Toc212289426][bookmark: _Toc212289427][bookmark: _Toc492632710]委托方、被咨询单位和咨询报告使用者
本项目的委托方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被咨询单位为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咨询报告使用者为委托方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咨询报告使用者。
（1） 委托方概况
企业名称：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创业路108号南川工业园区投资服务中心1号楼4层
法定代表人：王卓
注册资本：1305106.905103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年09月23日
营业期限：1997年09月23日至2047年09月22日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受托境外理财；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 被咨询单位概况
1． 概况
企业名称：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街道碱水沟村188号4号楼-12
法定代表人：陈兴瑞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06月15日
营业期限：2020年06月15日至2050年06月14日
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建设；旅游景区经营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企业及项目简介
（1）企业简介
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6月，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整，经营范围为：旅游项目开发、建设；旅游景区经营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代理。
（2）项目名称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
（3）项目简介
项目为“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出让合同注明宗地编号为G2009-22。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甘让A（兰[2020]59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兰资地字第620100202000056号]、《不动产权证书》[甘（2021）兰州市不动产权第0001908号]，项目用地面积7078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兰规建字第620100202000382、620100202000383、620100202000384、620100202000385、620100202000386、620100202000387号],规划总建筑面积246602.7平方米，地上容积率为2.4。项目拟建13栋住宅楼、1栋幼儿园、底商及配套设施，地上建筑面积为169884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76718.7平方米。
根据《兰州地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兰住建商预字【2021】第003-1、003-2、003-3号]及《房屋面积预测绘成果报告书》，可售部分总建筑面积为218392.59平方米，其中可售住宅建筑面积为163937.38平米、可售商业面积为1400.78平方米、可售地下车位建筑面积 53054.43平方米。
3． 被咨询单位股权结构
至咨询基准日，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020
	51%

	恒大地产集团兰州置业有限公司	
	980
	49%

	合   计
	2000
	100%


2、 [bookmark: _Toc212289429][bookmark: _Toc212289430][bookmark: _Toc212289431][bookmark: _Toc212289432][bookmark: _Toc155191901][bookmark: _Toc155192138][bookmark: _Toc155192237][bookmark: _Toc155192670][bookmark: _Toc155192797][bookmark: _Toc155193204][bookmark: _Toc202945640][bookmark: _Toc492632711]咨询目的
[bookmark: _Toc155191902][bookmark: _Toc155192139][bookmark: _Toc155192238][bookmark: _Toc155192671][bookmark: _Toc155192798][bookmark: _Toc155193205]本次咨询目的是对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项目的收益情况进行模拟清算咨询，提供其在咨询基准日的清算价值，作为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拟了解项目收益情况的参考依据。
3、 [bookmark: _Toc209947345][bookmark: _Toc492632712]咨询对象和咨询范围
本项目的咨询对象为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项目的模拟总收入、模拟总成本及项目公司股权价值。
4、 [bookmark: _Toc212289435][bookmark: _Toc212289436][bookmark: _Toc212289437][bookmark: _Toc212289438][bookmark: _Toc212289439][bookmark: _Toc212289440][bookmark: _Toc212289441][bookmark: _Toc202945641][bookmark: _Toc492632713]价值类型
[bookmark: _Toc155191904][bookmark: _Toc155192141][bookmark: _Toc155192240][bookmark: _Toc155192673][bookmark: _Toc155192800][bookmark: _Toc155193207][bookmark: _Toc202945643]根据经济行为和咨询目的等相关条件，此次咨询的价值类型为清算价值，即咨询对象在现行外部环境下，按计划正常组织开发活动，最终开发成本、售价等均与目标计划不产生重大偏离情况下的项目清算结果。
5、 [bookmark: _Toc492632714]咨询基准日
本项目咨询基准日是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6、 [bookmark: _Toc212289444][bookmark: _Toc492632715]咨询依据
（1） 会计及税务依据
1. 《企业会计准则》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1号）
3.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3]第138号）
6. 《中华人名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6号）
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规定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0号]）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14号）
（2） 资产权属依据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甘让A（兰）[2020]59号]；
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兰资地字第620100202000056号]；
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兰规建字第620100202000382、620100202000383、620100202000384、620100202000385、620100202000386、620100202000387号]； 
4. 《不动产权证书》[甘（2021）兰州市不动产权第0001908号]；
5. 《兰州地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兰住建商预字【2021】第003-1、003-2、003-3号]；
6. 《房屋面积预测绘成果报告书》；
（3） 咨询取价依据  
1． 由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兰州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编号：WKHD2020-NeoCo-inco-0002-00]； 
2． 由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东借款合同》[编号：WKHD2020-NeoCo-lo-0002-00A]； 
3． 由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恒大地产集团兰州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编号：WKHD2020-NeoCo-shTran-0002-00A]； 
4． 评估基准日前3个月各业态销售均价数据表；
5． 被咨询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及其他资料；
6． 评估专业人员收集的市场资料、产业经济及宏观经济资料；
7． 其他参考资料。 
7、 [bookmark: _Toc155191907][bookmark: _Toc155192144][bookmark: _Toc155192243][bookmark: _Toc155192676][bookmark: _Toc155192803][bookmark: _Toc155193210][bookmark: _Toc202945649][bookmark: _Toc492632716]咨询测算
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项目的收益测算过程如下：
1、 对赌触发情形：
根据《合作协议》[编号：WKHD2020-NeoCo-inco-0002-00]（下称“《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5.1 1对赌触发情形“当下列任一情形出现时，即视为发生本协议项下的“对赌触发情形”：（1）标的项目住宅业态合同签约销售建筑面积（非网签备案面积）/标的项目住宅总可售计容建筑面积达到80%的；（2）自《股权转让协议A》项下首个付款日起届满23个月的；（3）……；（7）任一标的项目土地被政府部门收回的，或因欠缴滞纳金而涉及法律诉讼、被执行情况的，或任一标的项目土地被查封冻结的；（8）交易文件项下交易主体违反交易文件项下的任何约定的或违反其签署的任何文件、协议项下任何约定的或出现交叉违约情形的。”
经委托方五矿信托确认，本项目至2021年6月28日启动清算退出，应按照《合作协议》5.2设定的规则进行模拟清算。
2、 面积指标：
根据被咨询单位提供的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兰规建字第620100202000382、620100202000383、620100202000384、620100202000385、620100202000386、620100202000387号]、《兰州地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兰住建商预字【2021】第003-1、003-2、003-3号]及《房屋面积预测绘成果报告书》,规划总建筑面积246602.7平方米，可售部分总建筑面积为218392.59平方米（其中可售住宅建筑面积为163937.38平米、可售商业面积为1400.78平方米、可售地下车位建筑面积 53054.43平方米（2106个）），面积指标详见下表：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可售面积情况表
	业态
	普通住宅
	非普通住宅
	商业
	地下车库
	可售面积合计

	[bookmark: _Hlk51588423]面积（㎡、个）
	153,373.88
	10,563.50
	1,400.78
	53,054.43
（2106个）
	218,392.59


3、 销售收入
（1） 模拟销售价格
根据《合作协议》第5.2第（1）—（3）模拟清算约定:“当发生本协议第5.1款约定的任一对赌触发情形时，五矿信托有权要求按照本协议约定进行模拟清算。五矿信托要求进行模拟清算的，则对赌触发情形发生当日即为评估基准日，届时由五矿信托认可的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对项目公司股权价值按照以下原则进行评估：（1）对于标的项目已经销售的可售物业，按照评估基准日前3个月的实际销售均价乘以折扣率（其中，高层、小高层、商业物业的折扣率均为85%，车位的折扣率为76%，下同）计算收入；（2）对于截至评估基准日已经开始销售的物业类型，则该类型物业的未售部分按照评估基准日前3个月内同类型物业销售均价乘以折扣率计算收入；（3）对于截至评估基准日尚未开始销售的物业部分，则该类型物业按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单价乘以折扣率计算收入；” 
按照项目公司提供的评估基准日前3个月各业态销售均价数据表，各业态销售均价如下：
	业态
	住宅
	商业
	地下车库

	销售均价（元/㎡、个）
	7,287.00  
	12,500.00
	66,567


依据上述规则，本项目模拟清算销售单价确定如下：
	业态
	住宅
	商业
	地下车库

	销售均价（元/㎡、个）
	7,287.00  
	12,500.00
	66,567

	折扣率
	85%
	85%
	76%

	折后销售均价（元/㎡、个）
	6,194.00
	10,625.00
	50,591.00


（2） 含税销售收入
依据上述模拟销售单价，本项目含税销售收入计算结果如下：
	项目
	普通住宅
	非普通住宅
	商业
	车位
	合计

	可售面积
（㎡、个）
	153,373.88
	10,563.50
	1,400.78
	53,054.43
（2106个）
	218,392.59

	销售均价
（元/㎡、个）
	7,287.00
	7,287.00
	12,500.00
	66,567.00
	——

	全价销售收入（元）
	1,117,635,463.56
	76,976,224.50
	17,509,750.00
	140,190,102.00
	1,352,311,540.06

	折扣单价
（元/㎡）
	6,194.00
	6,194.00
	10,625.00
	50,591.00
	——

	折价销售收入（元）
	949,997,812.72
	65,430,319.00
	14,883,287.50
	106,544,646.00
	1,136,856,065.22


则，项目含税全价销售收入为1,352,311,540.06元，含税折价销售收入为1,136,856,065.22元。
（3） 增值税
增值税=增值税销项税-增值税进项税
增值税销项税中可抵扣的土地成本取值详情见本报告第七部分“咨询测算”第4条“成本”，可抵扣项金额详见下表：
	项目
	金额（元）

	土地价款
	154,100,000.00


全价增值税销项税=（含税全价销售收入-可抵扣的土地成本）/(1+9%)×9%
=（1,352,311,540.06-154,100,000.00）/1.09×0.09
= 98,934,897.80（元）
折价增值税销项税=（折价含税销售收入-可抵扣的土地成本）/(1+9%)×9%
=（1,136,856,065.22-154,100,000.00）/1.09×0.09
=  81,144,996.21（元）
增值税进项税的计算以本次清算的直接成本为基数，基数采纳详情见本报告第七部分“咨询测算”第4条“成本”，增值税进项税计算过程见下表：
	项目
	总投金额（元）
	税率
	增值税进项税（元）

	前期工程费
	44,825,000.00
	0%-6%
	1,077,379.38

	基础设施建设费
	94,202,400.00
	9%
	7,778,179.82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695,866,800.00
	9%
	57,456,891.74

	不可预见费及其他费用
	24,552,200.00
	6%
	1,389,747.17

	直接成本合计
	859,446,400.00
	
	67,702,198.11


根据《合作协议》，税费计算以模拟清算条件下的成本、收入及当地税务规定确定，则各业态应交增值税详见下表：
	项目
	税率
	金额
	其中：普通住宅
	其中：非普通住宅
	其中：非住宅

	应交增值税
	-
	 20,405,676.22 
	 19,090,812.21 
	 1,314,864.01 
	 -   

	增值税销项
	9%
	 81,144,996.21 
	 66,637,062.79 
	 4,589,572.96 
	 9,918,360.46 

	增值税进项
	0%-9%
	 67,702,198.11 
	 47,546,250.58 
	 3,274,708.95 
	 16,881,238.58 


（4） 不含税销售收入
依上述，项目含税全价销售收入为1,352,311,540.06元，含税折价销售收入为1,136,856,065.22元。全价增值税销项税为98,934,897.80元，折价增值税销项税81,144,996.21元，则：
不含税全价销售收入=1,352,311,540.06- 98,934,897.80
= 1,253,376,642.26（元）
不含税折价销售收入=1,136,856,065.22-81,144,996.21
= 1,055,711,069.01（元）
4、 成本
根据《合作协议》第5.2模拟清算约定第（4）条 “标的项目A成本按照如下原则确定：①单项成本及总成本均不得超过附件一载明的标的项目A对赌成本金额；对于超出部分，除非已经兰州恒志董事会审议通过且该等超出部分已包含在兰州恒志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预算（包括预算调整）范围内，否则该等超出部分不计算在标的项目A总成本内且不在模拟清算中扣除；②管理费用按模拟清算时确认的标的项目A销售总收入的2%计算，且不超过3209.1万元；销售费用按照模拟清算确认的标的项目A销售总收入的3%计算，且不超过3225.37万元；③财务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但不超过4026.51万元；④其他费用最高不超过1185.1万元；⑤税费计算以模拟清算条件下的成本、收入及当地税务规定确定……” 
《合作协议》附件一载明的标的项目对赌成本金额表如下：
	项目
	标的项目含增值税金额（万元）

	一、土地成本
	15,880.01

	二、直接成本合计
	84,759.54

	其中：前期工程费
	4,482.50

	基础设施建设费
	9,420.24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69,586.68

	不可预见费
	1,270.12

	三、财务费
	以实际发生为准，但不超过4026.51万元

	四、管理费用
	按模拟清算销售收入的2%计算，且不超过3209.10万元

	五、销售费用
	按模拟清算销售收入的3%计算，不超过3225.37万元

	六、其他费用
	1,185.10

	合计总成本
	112,285.62


结合以上资料，以及项目当前开发计划、规划方案、产品标准等，在外部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项目公司提供的截至咨询基准日预估项目总成本1,153,766,074.00元，其中项目已发生成本521,247,439.82元的情况合理，根据上述数据，经测算项目未发生成本为632,441,584.18元。成本数据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成本上限（元）
	截至咨询基准日预计项目总成本（元）
	已发生成本（元）
	截至咨询基准日测算项目未发生成本（元）

	1
	土地成本
	158,800,050.00
	158,800,050.00
	158,800,050.00
	-

	2
	直接成本
	859,446,400.00
	871,787,624.00
	315,524,000.00
	556,263,624.00

	2.1
	前期工程费
	44,825,000.00
	54,032,208.00
	5,485,100.00
	48,547,108.00

	2.2
	基础设施建设费
	94,202,400.00
	94,841,344.00
	1,867,300.00
	92,974,044.00

	2.3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695,866,800.00
	697,557,272.00
	305,858,100.00
	391,699,172.00

	2.4
	不可预见费及其他费用
	24,552,200.00
	25,356,800.00
	2,313,500.00
	23,043,300.00

	3
	财务费用
	40,265,100.00
	45,000,000.00
	11,681,539.82
	33,318,460.18

	4
	管理费用
	32,091,000.00
	33,075,500.00
	9,827,600.00
	23,247,900.00

	5
	销售费用
	32,253,700.00
	45,102,900.00
	25,491,300.00
	19,611,600.00

	6
	合计
	1,122,856,250.00
	1,153,766,074.00
	521,324,489.82
	632,441,584.18


因截至咨询基准日的部分成本已超过成本上限，故本次模拟清算，已超标的项目成本上限的采用模拟清算成本上限确定，未超过部分按照实际测算确定，如下：
（1）土地成本
土地成本包括土地出让金、契税、印花税。
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甘让A（兰）[2020]59号]及支付凭证等依据资料，本次评估确认土地出让金为154,100,000.00元，契税为4,623,000.00元，印花税为77,050.00元。
土地成本=154,100,000.00+4,623,000.00+77,050.00
           =158,800,050.00（元）
（2）直接成本
依上述，直接成本为859,446,400.00元，增值税进项税为67,702,198.11元，不含税的直接成本为791,744,201.89元。
（3）期间费用
依上述，“管理费用按模拟清算时确认的标的项目A销售总收入的2%计算，且不超过3209.1万元；销售费用按照模拟清算确认的标的项目A销售总收入的3%计算，且不超过3225.37万元；财务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但不超过4026.51万元”。
1）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1,136,856,065.22×2%
=22,737,121.30（元）
管理费用为22,737,121.30元，低于《合作协议》约定的管理费用上限32,091,000.00元，故采用销售总收入的2%确定管理费用。
2）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 1,136,856,065.22×3%
=34,105,681.96（元）
销售费用为34,105,681.96元，高于《合作协议》约定的销售费用上限32,253,700.00元，故采用《合作协议》约定的上限确定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按6%计算进项税，则：
不含税的销售费用=32,253,700.00÷（1+6%）
=30,428,018.87（元）
3）财务费用
依上述，“财务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但不超过4026.51万元” 。财务费用包括股东借款利息（五矿方）。
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合同》[编号：WKHD2020-NeoCo-lo-0002-00A]，借款金额为223,695,000.00元，借款到期日为首笔股东借款的提款日（含该日）起届满18个月之日，借款利率均为12%/年（含税）。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借款凭证及还款记录，借款本金为223,695,000.00 元，分别于2021年1月15日放款206,495,891.00元、2021年1月20日放款17,199,109.00元。借款期限为181天。则，财务费用实际应支付利息为13,496,265.00元。
财务费用为13,496,265.00元，低于《合作协议》约定的财务费用上限40,265,100.00元，故采用实际发生的金额确定财务费用。
综上，
期间费用= 22,737,121.30 + 30,428,018.87 +13,496,265.00
        = 66,661,405.17（元）
（4）成本总计（不含税）
成本=土地成本+直接成本（不含税）+期间费用
=158,800,050.00+791,744,201.89+ 66,661,405.17
    =1,017,205,657.06（元）
5、 相关税费
依上述，“税费计算以模拟清算条件下的成本、收入及当地税务规定确定”。
（1）附加税及印花税
根据被咨询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评估人员对项目所在地税收政策了解，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城建税税率为7%、教育费附加为3%、地方教育附加为2%、印花税税率按0.05%。
城建及附加税=增值税×（7%+3%+2%）
            = 20,405,676.22×12%
            = 2,448,681.15（元）
印花税= 含税折价销售收入×0.05%
= 1,136,856,065.22×0.05%
= 568,428.03（元）
（2）土地增值税
根据国家现行的土地增值税税务政策要求，模拟本项目达到最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最终计算得出，详见以下计算表。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土增税测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普通住宅
	非普通住宅
	非住宅
	合计

	一、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　 1＝2＋3
	1
	883,360,749.93
	60,840,746.04
	111,509,573.04
	1,055,711,069.01

	其
	货币收入
	2
	883,360,749.93
	60,840,746.04
	111,509,573.04
	1,055,711,069.01

	中
	实物收入及其他收入
	3
	
	
	
	

	二、扣除项目金额合计　 4＝5＋6＋7+10＋15
	4
	917,106,733.48
	63,164,972.94
	258,452,930.21
	1,238,724,636.63

	1.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出让金及契税印花税）
	5
	147,308,883.88
	10,145,778.37
	1,345,387.74
	158,800,050.00

	2.房地产开发成本
	6
	556,030,221.59
	38,296,124.78
	197,417,855.52
	791,744,201.89

	3.房地产开发费用　 7＝8＋9
	7
	70,333,910.55
	4,844,190.31
	19,876,324.33
	95,054,425.19

	其中
	利息支出
	8
	35,166,955.27
	2,422,095.16
	9,938,162.16
	47,527,212.59

	
	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
	9
	35,166,955.27
	2,422,095.16
	9,938,162.16
	47,527,212.59

	4.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等　 10＝11＋12＋13+14
	10
	2,765,896.37
	190,498.84
	60,713.97
	3,017,109.18

	其中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
	1,336,356.85
	92,040.48
	-
	1,428,397.34

	
	教育费附加
	12
	572,724.37
	39,445.92
	-
	612,170.29

	
	地方教育附加
	13
	381,816.24
	26,297.28
	-
	408,113.52

	
	印花税
	14
	474,998.91
	32,715.16
	60,713.97
	568,428.03

	5.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15
	140,667,821.09
	9,688,380.63
	39,752,648.65
	190,108,850.38

	三、增值额　 16＝1－4
	16
	-33,745,983.55
	-2,324,226.90
	-146,943,357.18
	-183,013,567.62

	四、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比（％）17＝16÷4
	17
	-3.68%
	-3.68%
	-56.85%
	-14.77%

	五、适用税率（％）
	18
	0%
	0%
	0%
	0%

	六、速算扣除系数（％）
	19
	0%
	0%
	0%
	0%

	七、应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20＝16×18－4×19
	20
	-
	-
	-
	-


相关税费=附加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
=2,448,681.15+ 568,428.03+0
=3,017,109.18（元）
6、 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不含税折价收入-不含税成本-相关税费（含土增税）
        =1,055,711,069.01-1,017,205,657.06-3,017,109.18
=35,488,302.77（元）
7、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企业所得税=利润总额×25%
          =35,488,302.77×25%
=8,872,075.69（元）
8、 净利润
净利润=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
      =35,488,302.77-8,872,075.69
=26,616,227.08（元）
模拟清算利润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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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次
	金额（元）

	一、营业收入（不含税）
	1
	1,055,711,069.01

	减：营业成本（2=3+4+5）（不含税）
	2
	950,544,251.89

	其中：土地款
	3
	154,100,000.00

	契税及印花税
	4
	4,700,050.00

	直接成本
	5
	791,744,201.89

	税金及附加（6=7+8+9）
	6
	3,017,109.18

	其中：附加税
	7
	2,448,681.15

	印花税
	8
	568,428.03

	土地增值税
	9
	-

	期间费用
	10
	66,661,405.17

	资产减值损失
	11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
	-

	投资收益
	13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4
	-

	二、营业利润（15=1-2-6-10-11+12+13）
	15
	35,488,302.77

	加：营业外收入
	16
	-

	减：营业外支出
	17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8
	-

	三、利润总额（19=15+16-17）
	19
	35,488,302.77

	减：所得税
	20
	8,872,075.69

	四、净利润（21=19-20）
	21
	26,616,227.08

	五、股权价值
	22
	75,351,521.20


9、 股权价值
根据《合作协议》第5.2模拟清算第（9）条约定“项目公司A股权评估价值=按照上述评估原则确定的项目公司A收入－按照上述评估原则确定的标的项目A总成本+项目公司A实收资本（含资本公积）”。
根据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恒大地产集团兰州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编号：WKHD2020-NeoCo-shTran-0002-00A]，五矿信托受让并取得恒大兰州持有的兰州恒志5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510万元），五矿信托以不超过人民币19,755,000.00元的信托资金用于向兰州恒志进行增资，其中，5,100,000.00元计入兰州恒志注册资本，14,655,000.00元计入兰州恒志资本公积。恒大兰州以不超过人民币18,980,294.12元的自有资金向兰州恒志进行增资，其中，4,900,000.00元计入兰州恒志注册资本，14,080,294.12元计入兰州恒志资本公积。增资后，五矿信托持有兰州恒志51%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020万元），恒大兰州持有兰州恒志49%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980万元）。则：
项目公司实收资本（含资本公积）
=19,755,000.00+18,980,294.12+ 10,000,000.00
=48,735,294.12（元）
股权价值
=26,616,227.08+48,735,294.12
=75,351,521.20（元）
8、 咨询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委托，对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项目的收益情况进行模拟清算咨询，咨询基准日为2021年6月28日。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20日拟定咨询计划并确定了咨询方案，咨询工作于2021年6月21日正式开始，2021年7月8日出具正式咨询报告。主要咨询工作过程如下：
（1） 咨询前期准备阶段
2021年6月20日，与委托方及被咨询单位对本次咨询的咨询目的、
咨询范围、咨询基准日等咨询基本事项协商一致，制定咨询工作计划；
（2） 咨询阶段
1． 听取委托方及被咨询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及现状情况；
2． 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扫描件）；
3． 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具体咨询方法；
4． 查阅并收集相关资产的技术资料及验收资料；通过市场调研和查询有关资料，收集价格资料； 
5． 对咨询范围内的资产，在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咨询测算。
（3） 咨询汇总阶段
对各类资产咨询的初步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咨询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4） 编制提交咨询报告阶段
撰写模拟清算咨询报告书，与委托方对咨询初稿交换意见，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三级审核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修改、校正，最后出具正式模拟清算咨询报告书。
9、 [bookmark: _Toc209947354][bookmark: _Toc492632718]咨询假设
（1）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 本次模拟清算咨询以本咨询报告所列明的特定咨询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3） 本次模拟清算咨询的各项资产均以咨询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咨询基准日的有效价格为依据；
（4） 被咨询单位提供的资料、掌握和介绍的情况是真实客观的。
10、 [bookmark: _Toc492632719]咨询结论
至咨询基准日，兰州恒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片区的A-29地块（宗地编号为620100202000056)”项目的净利润的咨询结果为：人民币26,616,227.08元, 股权价值的咨询结果为：人民币75,351,521.20元。
11、 [bookmark: _Toc492632720]特别事项说明
（1） 咨询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评估专业人员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能观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而是在假定被咨询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和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被咨询单位及委托方介绍为参考依据。
（2） 咨询基准日后重大事项
评估专业人员做了尽职调查，未发现从咨询基准日至咨询报告日期间对咨询结论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在咨询基准日后、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之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咨询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并对咨询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确定咨询价值；
[bookmark: _Toc20824604][bookmark: _Toc527655926][bookmark: _Toc9908281]3.对咨询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特别事项，评估专业人员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2、 [bookmark: _Toc492632721]模拟清算咨询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本咨询报告仅用于咨询报告载明的咨询目的和用途，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和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评估专业人员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2） 本咨询报告仅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委托方签订的模拟清算咨询合同中约定的咨询报告使用者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使用；
（3） 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咨询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
（4） 自咨询基准日起，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时，本咨询报告的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自咨询基准日起一年，即从咨询基准日2021年6月28日起至2022年6月27日止；
（5） 当政策调整对咨询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咨询基准日进行咨询。
13、 [bookmark: _Toc492632722]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日
本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日为2021年7月8日。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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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被咨询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2、 咨询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3、 《合作协议》[编号：WKHD2020-NeoCo-inco-0002-00] 
4、 《股东借款合同》[编号：WKHD2020-NeoCo-lo-0002-00A] 
5、 《股权转让协议》[编号：WKHD2020-NeoCo-shTran-0002-00A]
6、 评估基准日前3个月各业态销售均价数据表
7、 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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